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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業務受到中國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

條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商用密碼管理條例」；

「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管理辦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所規範。

這些法例的撮要收錄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及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

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

中國的計算機信息安全的保護主要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

全保護條例》監管。該條例於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八日由國務院頒佈並實施。該

條例旨在保護電腦信息系統的安全，促進電腦的應用和發展；尤其重點維護國

家事務、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尖端科學技術等重要領域的電腦信息系統的安

全。

根據該條例的規定，中國電腦信息系統的安全保護工作由公安部主管。電

腦信息系統實行安全等級保護，具體辦法由公安部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對電腦

病毒和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其他有害數據的防治研究工作由公安部歸口管理。

電腦信息系統安全專用產品的銷售實行許可證制度，由公安部會同其他部門制

定具體辦法。

公安機關負責監督、檢查和指導電腦信息系統安全保護工作；負責查處危

害電腦信息系統安全的違法犯罪案件；履行電腦信息系統安全保護工作的其他

監督職責。凡觸犯該條例規定的行為都可能受到公安機關的處理。

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批准並由公安部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實

施的《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以下統稱「安全保護辦法」），

加強了對電腦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的安全保護。該辦法規定，由公安部電腦管理

監察機構負責電腦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的安全保護管理工作。互聯單位、使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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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使用電腦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的法人和其他組織，在網絡正式聯通之日起三

十日內，應到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指定的受理機關

辦理備案手續。

因此，根據安全保護條例及安全保護辦法，本集團作為特定計算機信息系

統的使用單位，須建立一個有效的安全管理系統及須負責單位本身的計算機信

息系統安全保護工作 ; 本集團須在發生任何有關由單位本身自行使用計算機信

息系統的情況二十四小時內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構申報 ; 並須向省

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構申報任何與國際網路聯網的計算機信息系統。本

集團不得損害國家安全、損害國家、社會、公眾利益及中國人民合法權利及利

益，不得從事任何非法犯罪活動及任何會經由與國際網絡聯網而損害計算機信

息系統網絡安全的任何活動。

商用密碼管理條例

儘管本集團並非從事商業密碼產品的研究及開發工作，然而其CA認證及電

子付款方案卻涉及有關技術及產品。因此，本集團所利用的商業密碼技術及產

品須受有關政府當局的管理。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國務院頒佈《商用密碼管理條例》，以加強對商用密

碼的管理，保護信息安全，保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

益。該條例所指「商用密碼」，是指對不涉及國家密秘內容的信息進行加密保

護或安全認證所使用的密碼技術和密碼產品。

根據該條例的規定，商用密碼管理工作由國家密碼管理機構負責；商用密

碼的科研與生產都必須由國家密碼管理機構指定的單位承擔；商用密碼的科研

成果由國家密碼管理機構組織專家按照商用密碼技術標準和技術規範審查、鑒

定；商用密碼產品的品種和型號須經國家密碼管理機構批准後方可生產且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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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產品須經國家密碼管理機構指定的產品質量檢測合格；銷售商用密碼產品

須經國家密碼管理機構的許可；進出口商用密碼產品必須報經國家密碼管理機

構批准；商用密碼產品的使用僅限於國家密碼管理機構認可的產品範圍，不得

使用自行研制生產或境外密碼產品，且用戶間不得轉讓；宣傳、公開展覽商用

密碼產品，須經事先報國家密碼管理機構批准。

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管理辦法

根據信息產業部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二日頒佈並於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開始實施的《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管理辦法》（「管理辦法」），凡從事計算

機信息系統集成業務的單位必須經過資格認證並取得《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

質證書》（資質證書）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認證的管理工作由信息產業部負

責。

資質等級分為四級，根據企業承擔工程的能力而定。申請資質認證的單位

須具備一定的條件，主要有：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獨立或合作從事計算機信息

系統集成業務兩年以上（含兩年）；具有從事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的能力，並

完成過三個以上（含三個）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項目；等等。

《資質證書》的有效期為四年，每年由獲證單位自檢並報信息產業部資質認

證工作辦公室備案；資質認證工作辦公室每兩年進行一次年驗，每四年進行一

次換證檢查。

提供系統整合服務是本集團解決方案組合的一部分，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一

年七月十二日獲發給有關資質證書。在獲得資質證書後本公司每年進行自我審

查並將審查結果呈報資質認證工作辦公室。資質認證工作辦公室亦必須每兩年

一次對本公司進行檢查，而在通過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檢查及其他必要的非日常

監督及檢查後本公司必須每四年一次重續資質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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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

中國政府對電信產業進行高度的監管。目前中國還沒有通過電信法，電信

產業現由國務院、信息產業部和各政府機構發佈的法規監管。

國務院於二零零零年頒佈並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電信條例》）

旨在規範電信市場秩序，維護電信用戶和電信業務經營者的合法權益，保障電

信網絡和信息的安全，促進電信業的發展。

《電信條例》對電信市場、電信服務、電信設施建設和電信安全等方面作了

詳細規定。

在電信市場方面，該條例規定，國家對電信業務經營按照電信業務分類，

實行許可制度。經營電信業務，必須依照該條例的規定取得國務院信息產業主

管部門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電信管理機構頒發的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電

信業務分為基礎電信業務和增值電信業務（互聯網接入服務與互聯網信息服務

均屬增值電信業務）。經營基礎電信業務和增值電信業務，必須符合《電信條

例》規定的條件，其中經營基礎電信業務的公司中國有股權或者股份不少於51%。

在電信服務方面，該條例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必須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履

行相應的電信普遍服務義務。

在電信設施建設方面，該條例規定，公用電信網、專用電信網、電視傳廣

播網的建設應當接受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的統籌規劃和行業管理。屬於全

國性信息網絡工程或者國家規定限額以上建設項目的公用電信網，專用電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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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網建設，在按照國家基本建設項目審批程序報批前，應當徵得國務院

信息產業主管部門同意。國家對電信終端設備、無㵟電通信設備和涉及網間互

聯的設備實行進網許可制度。

互聯網業務被視為電信業務的一部份，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正草擬電信法

例。目前並無監管互聯網行業的基本法例，而現行的法規僅為國務院頒佈的行

政法規及國務院轄下的各個部委所頒佈的法規，惟該等法規的法律效力不大；

及 (2)由於互聯網業及互聯網技術發展一日千里，故須制訂新法規以修訂及補充

現有法規。現行有關法規的詮釋及施行亦不斷變化。

本公司的前身首都信息發展有限公司擁有兩項國際聯網業務經營許可證，

藉此進行頻道租賃及互聯網接入等業務（「互聯網接入服務」）。根據中國電信

條例及其他相關條例，互聯網接入服務屬一種電信業務。外資企業及外國實體

（包括個人）未經國務院批准，不得在中國經營或參與經營電信業務。有鑑於

此，本公司就其於創業板上市而進行業務重組，並結束其互聯網接入服務。日

後倘相關法規許可外資企業經營電信業務（如互聯網接入服務）而本公司亦計

劃從事該類電信業務，其須根據中國電信條例的有關條文申請有關營業許可證，

並在經營業務時須嚴格遵守中國電信條例的有關條文。


